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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十年建设时期所有制多样化探索中止的原因＊

———兼论中苏论战的影响

□ 陈立中

摘　要：１９５６－１９６６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。在１９５６年完成三大改造后，我国建立了几乎单一的公有

制。然而从中共八大开始，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，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便对我国所有制结构多

样化进行了系列的探索与实践，不过没能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，在１９５８～１９６２年间出现了三次反复，最后完全中

止。其影响因素既有国内因素，又有国际因素。国内因素主要是中共领导人对所有制的认识，国际因素主要是中

苏论战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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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９５６年底，三大 改 造 基 本 结 束。加 入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

的农户占全国农户 总 数 的９６．３％，全 国 原 有 的８．８万 余 户

私营企业，９９％实 现 了 所 有 制 的 改 造；全 国 原 有 的２４０余

万户私营商业，８２．２％的 户 数 实 现 了 改 造。从 总 体 上 看，经

过改造，１９５６年 同１９５２年 相 比，国 营 经 济 由１９．１％上 升 到

３２．２％，合作社经济由１．５％上 升 到５３．４％，公 私 合 营 经 济

由０．７％上升到７．３％，个体经济由７１．８％下降到７．１％，资

本主义经济由６．９％下降到接近于０。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

经济、合作社经济和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

济占９２．９％，占到 了 国 民 经 济 的 绝 大 多 数。［１］非 常 明 显，经

过社会主义改造，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微

乎其微，形成了几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。

１９５６年９月，陈云在党 的 八 大 上 提 出 的“主 体———补 充

论”揭开了对所有制结构多样化探索 的 开 端。１２月，毛 泽 东

提出，地下工厂“因为社会有需要，就发展起来。要使它成为

地上，合法化，可以雇工。”“最好开私营工厂，同地上的作对，
还可以开夫妻店，请 工 也 可 以。这 叫 新 经 济 政 策。”“只 要 社

会需要，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。可以开私营大厂，订个协议，
十年、二十年 不 没 收。华 侨 投 资 的，二 十 年、一 百 年 不 要 没

收。可以开投资公司，还 付 本 息。可 以 搞 国 营，也 可 以 搞 私

营。可以消灭了资本 主 义，又 搞 资 本 主 义。”［２］他 认 为，我 国

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 构，除 了 主 体 的 公 有 制 经 济 外，还 应 该

长期保存和发 展 一 些 私 营 经 济 和 个 体 经 济，并 引 进 华 侨 投

资，这样做可以使国营经济、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，促进整

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同月，刘少奇谈到私营企业问题，“有

些资本主义或小生 产 者，有 什 么 不 好 呢？这 对 人 民 有 利，是

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。”“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

义，搞百分之几的资 本 主 义，我 看 也 不 怕。有 这 么 一 点 资 本

主义，一条是它可以作 为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补 充，另 一 条 是 它

可以在某些方 面 同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作 比 较。”［３］１９５７年４月，
周恩来说得更 加 具 体，只 要“主 流 是 社 会 主 义，小 的 给 些 自

由，这样可以帮助社会 主 义 的 发 展。”“大 概 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

除了兵以外，每一行都 可 以 来 一 点 自 由，搞 一 点 私 营 的。”他

反复提到，“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

分之几的自由活动，太 死 了 不 行。不 仅 商 业 方 面 如 此，工 业

方面也可以如此。”“资本 主 义 复 活 不 了”。［４］可 见，中 共 第 一

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 物 在１９５６年 下 半 年 到１９５７年 间 便 认

识到了个体、私营和外 资 经 济 的 重 要 作 用 和 性 质，提 出 了 所

有制的多样化发展 问 题。综 合 起 来，集 中 在 两 点：一 是 提 出

了“个体经营”、“私 营”、“华 侨 投 资”等 概 念；二 是 提 出“长 期

保存和发展 一 些 私 营 经 济 和 个 体 经 济”，“引 进 华 侨 投 资”、
“搞一私营的”是“补充”，“有好处”。对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

定了性，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 发 展。据 北 京、天 津 等１６
个城市１９５７年１２月的统计，个体手工业户达到了５７０００多

户，近１２万人，其中７５％是 对 个 体 经 济 的 政 策 调 整 后 新 发

展起来的；个体小商贩达到了１５．８万人，大部分是在自由市

场开放后发展起来的。［５］国务 院 发 出 的《关 于 正 确 对 待 个 体

农户的指示》中指出，除 了 部 分 没 有 进 行 土 地 改 革 的 少 数 民

族地区外，全国大概还有３％左右的个 体 农 户。应 该 对 这 部

分个体农户加强领导 和 教 育，紧 密 团 结 他 们，争 取 让 他 们 自

愿加入农业合作社。“凡 不 意 愿 加 入 的，听 其 自 便。”［６］个 体

农户的合法性在这个文件中实际上被承认了。对此，薄一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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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出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“在所有制结构方面，显露了有关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。”［７］

但对所有制多样化的 可 贵 探 索 并 没 有 得 到 始 终 如 一 的

坚持，在１９５８－１９６２年 间 出 现 了 三 次 反 复。第 一 次 反 复 始

于人民公社化运动。１９５８年８月，《中 共 中 央 关 于 在 农 村 建

立人民公社的决议》提 到，共 产 主 义 的 实 现 已 经 不 是 遥 远 将

来的事情，由集体所有 制 向 全 民 所 有 制 的 过 渡，三 四 年 或 五

六年就可完成。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，摸索

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。随即，中国开始出现了

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热潮，多样化所有制结构的探索走

向了终结。这一热潮引发了系列问题，党中央不得不对政策

进行调整。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，毛泽东 对 急 于 向 全 民 所 有 制 和 共

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，并强调：“从集体所

有制 过 渡 到 全 民 所 有 制 要 经 过 一 个 相 当 长 的 时 间”［８］。

１９５９年２－３月，他 又 指 出：“在 公 社 内，由 队 的 小 集 体 所 有

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 制，需 要 一 个 过 程，这 个 过 程 要 有 几 年

时间才能完成。”［１０］６月，中 共 中 央 发 出 指 示：“大 集 体 当 中

的小私有，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，有利于生产的发展，也

有利于人民生活的 安 排。允 许 这 种 小 私 有……并 不 是 什 么

‘发展资本主义’。”［１０］这些思想给僵化的公有制结构注入了

新的活力，但并没 有 被 顺 利 地 贯 彻 执 行 下 去。１９５９年７月

庐山会议始，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出现第二次反复。庐山会

议后，中共中央对河南新乡、洛阳实行的包工定产到户、地段

责任制政策和全国许多城市出现的地下工厂、地下旅馆和地

下商业投机集团队、地下运输等现象，进行了严厉批评，提出

对这些“坏人坏事要彻底检查认真处理”，［１１］警惕发展“资本

主义”，一场更大的跃进由此展开，经济发展又陷入灾难。面

对严酷的 现 实，党 中 央 不 得 不 再 次 对 政 策 进 行 大 幅 调 整。

１９６０年７月，毛泽 东 提 出，在 集 体 所 有 制 占 优 势 的 前 提 下，
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 制。党 中 央 在 总 结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所 有

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恢复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，确

定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 高”的 八 字 方 针，出 台 了 保 存 和 发

展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条例，各行各业的非公有制经

济再次出 现。１９６２年７月，邓 小 平 针 对 所 有 制 问 题 提 出：
“在生产关系上不能 完 全 采 取 一 种 固 定 不 变 的 形 式，看 用 哪

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”，“不合法的

使它合法起来。”“在农村，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，要承

认多种多样的形式。”［１２］由 于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正 确 的 政 策，国

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 显 著 成 效。农 村 中 出 现 了 生 产 责 任 制

形式，邓子恢、田家英、刘少奇、陈云、邓小平等对此都表示赞

成，但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，认为“包产到户”就是“单干”，是

一种倒退。１９６２年７月 上 旬，他 提 议 以 党 中 央 的 名 义 起 草

“关于巩固人民公社 集 体 经 济、发 展 农 业 生 产 的 决 定”，所 有

制多样化发 展 的 探 索 出 现 第 三 次 反 复。８、９月，毛 泽 东 对

“单干风”等进行了严厉批评。之后，在一些其他因素的综合

影响下，中 央 对 所 有 制 多 样 化 发 展 的 探 索 逐 渐 终 止，直 到

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才开始新的改革探索。
总体来说，导致１９５６－１９６２年 对 所 有 制 多 样 化 发 展 探

索中止的因素很多，既 有 国 内 的 因 素，又 有 国 际 的 因 素。笔

者认为，国内因素主要 是 中 共 领 导 人 对 所 有 制 的 认 识，国 际

因素主要是中苏论战。我们先简要看国内因素的影响，再着

重论述中苏论战的影响。

　　一、国内 因 素：中 共 主 要 领 导 人 特 别 是 毛

泽东对所有制的认识

　　在所有制的认识上，中共主要领导人虽然在“三大改造”
完成后，针对苏共二十 大 出 现 的 问 题 提 出 要“以 苏 为 戒”，要

“消灭了资本主义，又 搞 资 本 主 义”，但 在 根 本 上 并 不 认 为 斯

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缺陷而需要改变，对其所有制模式依

然深信不疑。八大通过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总 纲 中 规 定：“中

国共产党的任务，是继 续 采 取 正 确 的 方 法，把 资 本 家 所 有 制

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，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

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 集 体 所 有 制，彻 底 消 灭 剥 削 制 度，并 且

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 根 源。”［１３］毛 泽 东 在《关 于 正 确 处 理 人

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中也提到：“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

建立，还没有完全建 成，还 不 完 全 巩 固。在 工 商 业 的 公 私 合

营企业中，资本家还拿取定息，也就是还有剥削；就所有制这

点上说，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。农业生产

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 合 作 社 有 一 部 分 也 还 是 半 社 会 主 义 性

质的；完全社会 主 义 化 的 合 作 社 在 所 有 制 的 某 些 个 别 问 题

上，还需要继续解决。”［１４］这表明，这时期的党仍然把建立单

纯的公有制作为目标。１９５８年４月，中 共 中 央 颁 发 了《关 于

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、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

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》，其 中 规 定：对 资 本 主 义 性 质 的 工 业，
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 在；除 极 少 数 的 个 体 手 工 业 外，都 要 组

织他们加入合作社；对小商小贩，要把他们组成合作小组、合

作商店或使他们成为 国 营 商 业 的 代 购 代 销 人 员。同 时 对 个

体工商业者的收入也做了限制，规定不得超过同行业的平均

收入。［１５］城镇个体手工业户被重新组织入社，集体工商户被

并入或转为国营企业，对 城 镇 残 存 的 个 体 私 营 工 商 业，党 和

政府则采取了更加严 厉 的 限 制 和 改 造 政 策。尽 管 后 来 中 共

领导人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又出现了反复，但并没有从根源

上改变原有看法，这一时期对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始终没能

坚持下来，离不开失败的命运。

　　二、国际因素：主要是中苏论战的影响

　　当时，中国作为一 个 新 兴 的 社 会 主 义 国 家，以 前 苏 联 体

制为 自 身 的 发 展 模 式。所 以，１９５６－１９６６年 间 中 苏 两 党 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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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那场论战对于中国 所 有 制 多 样 化 的 探 索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

响，主要体现在：
一是中苏两党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人民公社

开展的争论，坚定了毛泽东推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决心，也就
中断了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进程。

１９５８年８－１０月，在 中 国 农 村 开 展 了 一 场 声 势 浩 大 的

“一大二公”的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成是中

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、由按劳分配过渡到

按需分配的最好形式［１６］，并认为，前苏联的改革背离了共产

主义的方向，会“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”，因而“是不适

当的”。［１７］而赫鲁晓夫却表露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，“中国人

现在正在组织公社。在 我 国 这 在３０年 前 就 曾 有 过，对 这 个

我们腻了。可是中国人嘛，就让他们去尝试吧。当他们碰得

头破血流时，就会有 经 验 了。”［１８］“无 论 如 何，中 国 的 制 度 实

际上是反动 的（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）。苏 联 很 久 以 前 就 曾 尝 试 过 公

社制度，但 是 行 不 通，而 现 在 苏 联 采 取 的 是 物 质 刺 激 的 方

法。”［１９］与此同时，我国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现象，
全国刮 起 了“一 平 二 调 三 收 款”的“共 产 风”。中 共 中 央 在

１９５８年１１月的郑州会议后便开始 逐 步 纠 正 运 动 中 的 错 误，
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仍对公社发表了不少评论。

１９５９年７月，赫鲁晓夫在波 兰 波 兹 南 发 表 的 讲 话 中 说：
“可以理解，把 个 体 经 济 改 造 为 集 体 经 济，这 是 个 复 杂 的 过

程。我们在这条道路 上 曾 碰 到 过 不 少 困 难。在 国 内 战 争 一

结束之后，我们当时开 始 建 立 的 不 是 农 业 劳 动 组 合，而 是 公

社。”“公社建立了，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，也不具备政

治条件———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。”“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

有什么成绩。于是党 走 了 列 宁 所 指 出 的 道 路。它 开 始 把 农

民组织在合作社中，组 织 到 农 业 劳 动 组 合 中，在 那 里 人 们 集

体地工作，但 是 按 劳 取 酬。”“现 在 我 们 已 走 上 了 康 庄 大 道。
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。”［２０］讲话发表于《真理报》
上，当时中共正在开庐山会议，毛泽东看到材料后愤然表示：
“赫鲁晓 夫 先 生 这 番 话 所 引 起 的 一 个 重要问题是，关于公社

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争论是否———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

那样———已 经 结 束，而 赫 鲁 晓 夫 先 生 只 是 在 回 顾 过 去

……”［２１］他将 材 料 批 给 王 稼 祥：“此 件 请 看 一 下，有 些 意 思。
我写了几句话，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。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

民公社的优 越 性。一 个 百 花 齐 放，一 个 人 民 公 社，一 个 大 跃

进，这三件，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，或者是怀疑的。我看他们

是处于被动了，我们非常主动，你看如何？这三件要向全世界

作战，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。”［２２］可以看出，毛 泽 东

对赫鲁晓夫有关人民公社的评论相当不满，并且将党内的意

见分歧与中苏间的争论联系起来，这就加剧了事态的复杂性。
同年８月，中共通过的《为保卫党的总路线、反对右倾机

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》指出，“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

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 路 线，攻 击 我 们 的 大 跃 进 和 人 民 公 社。
最近时期，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

暂时性的、局部性的、早 已 克 服 了 或 者 正 在 迅 速 克 服 中 的 缺

点，加紧了他 们 的 攻 击。我 们 党 内 的 一 些 右 倾 机 会 主 义 分

子，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、政治野心的分子，竟然在这样

的重大时机，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，打着所谓‘反对小

资产阶级狂热性’的 旗 号，发 动 了 对 于 总 路 线、大 跃 进、人 民

公社的猖狂进攻。”［２３］毛 泽 东 认 为“必 须 向 这 一 切 人 作 战”，
以“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 对 派 和 怀 疑 派”。［２４］９月，伊 拉

克大使馆将伊拉克报 刊 赞 扬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成 就 的 材 料

交给外交部，毛泽东致 信 胡 乔 木 和 吴 冷 西，要 他 们 将 赫 鲁 晓

夫反公社的演讲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，“使他越处于被动，使

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 夫 是 反 公 社 的”，还 要 求 以 通 讯 方 式 由

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 发 表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和 民 主 德 国 报 刊 赞

扬和宣传我党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，“以壮士气，可以将

苏联某些人的 军”。［２５］１２月，毛 泽 东 在 谈 论 国 际 形 势 时 说：
“赫鲁晓夫们很幼稚。他不懂马列主义，易受帝国主义的骗。
他有两大怕：一怕帝 国 主 义，二 怕 中 国 的 共 产 主 义。他 怕 东

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。”［２６］

中苏两党关于人民公社的论争反映了两党对迈向“共产

主义”的路径认识分 歧。赫 鲁 晓 夫 对 人 民 公 社 运 动 的 攻 击，
内在地包含着 对 集 体 所 有 制 的 否 定，这 是 毛 泽 东 所 不 愿 意

的，因此，赫鲁晓夫的评 价 越 片 面、指 责 越 激 烈，越 易 激 起 毛

泽东的反感。随着争论的升级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更加坚

定了走人民公社道路的决心，从而在所有制形式与结构上更

加趋向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，中共对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

最终被中断。
二是中苏两党关于原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

方式的争论和评价，使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做法与斯大
林所倡导的是完全背离的，是一种“修正主义”的做法，随着
毛泽东这种意识的加深，个体、私营经济等在中国更加失去
了生存的空间，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走向中止。

１９４８年后特别是１９５３－１９６３年，原 南 斯 拉 夫 解 散 了 许

多办不下去的农业合 作 社，允 许 个 体 经 济、小 生 产 者 经 济 的

发展，允许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存在，取消国家统一计划，以

利润刺激企业经营，鼓励自由竞争，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，
实行“工人自治”等。对此，毛泽东十分敏感，认为要“同以南

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 表 的 现 代 修 正 主 义 者 进 行 毫 不 调 和 的

原则性的斗争”，“保 卫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的 纯 洁 性”。［２７］１９６３
年９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经他审定的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

信，认为南斯拉夫城市的“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像雨后春笋似

地发展起来”，“南斯拉夫的农村，是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”。
正在走一条斯大林明确反对的，与前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背

道而驰的“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”。［２８］文章把原南斯拉夫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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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。
赫鲁晓夫上台后，前苏联推行了一系列试图突破高度集

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举措。改变单一的公有制形式，允许多

种经济成分并 存，强 调 部 门、地 方 和 企 业 的 自 主 权，重 视 利

润、价格等经济手段 的 作 用。对 此，毛 泽 东 认 为 前 苏 联 正 在

“走上铁 托 集 团 已 经 走 过 的 道 路”，即“走 上 资 本 主 义 的 轨

道”。“苏 联 的 党 和 国 家 的 领 导 现 在 被 修 正 主 义 者 篡 夺

了”［２９］，为了防止中国走 类 似 的“修 正 主 义”道 路，中 共 领 导

集中对苏共国内的经 济 体 制 改 革 进 行 了 批 判。九 评 苏 共 中

央的公开信指出：在前苏联的“社会主义企业，实际上已经变

成资本主义 企 业。”“社 会 主 义 集 体 经 济 变 成 为 新 的 富 农 经

济。”前苏联的城市和 乡 村 中 都 还 有 许 多 资 产 阶 级 分 子。苏

共“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，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，
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 方 式，扶 植 富 农 经 济，瓦 解 社 会 主 义 集

体经济。”［３０］苏共走的是 背 离 斯 大 林 建 立 的 全 民 所 有 制、集

体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，是非

常明显的“修正主义”。
吸取苏共“变修”的教训，毛泽东转而批判国内的修正主

义。早在１９６２年，他就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并批评了“单干

风”、“黑暗风”和“翻案风”。实际上他把支持“单干”的人也看

成是修正主义。１９６４年４月，毛泽东说：“我们党内有一部分

同志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，强调‘三和一少’。在国内问题

上提出‘三自 一 包’，即 强 调 自 由 市 场、自 留 地，把 集 体 经 济

……把私有经济放在第一位，农民的自留地放在第一位……
主张把土地包到各家去种，不搞集体。”毛泽东认为中国已经

出了修正主义，要“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

家，防止这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。”［３１］１９６５年１
月，毛泽东与刘少奇对“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

权派”的提法产生分歧，并将之上升到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

的高度。到了后来，在不长的时间内逐渐发展到了“文化大革

命”，中国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完全终结。由此可见，中苏论

战对所有制多样化的探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总之，中共在探索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道 路 初 期，虽 然 多 次 闪

现了所有制多样化发展的火花，但这些火花在各种内外因素

的综合作用下，在总路 线、大 跃 进、人 民 公 社、知 识 青 年 上 山

下乡运动、城乡社会 主 义 教 育 运 动、“四 清 运 动”、“文 化 大 革

命”运动等一连串政治运动的影响下终究被淹没了。这些政

治运动中清晰可见“中苏论战”的影子，也折射出晚年毛泽东

想走出斯大林模式，但又始终无法摆脱“修正主义”困扰的矛

盾认识与心态，其结果是埋葬了在所有制多样化发展上的可

贵探索，这个教训深刻而又发人深省，值得后人引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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